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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我不同意赔偿。 我是通过合法渠道进的盲盒笔，构成合法来源抗辩……”

一名中年男子在被告席上低着头，侃侃而“念”。

“合法来源抗辩”是知识产权领域一个专业名词。 眼前这位被告能如此滔滔不

绝，如果他是知法犯法，还能构成合法来源抗辩吗？ 审判台上的我直接给出疑问。

“法官， 我没学过法， 我什么都不懂， 但我有你之前关于这个盲盒笔的判决，

也有二审的。 我是照着你的判决念的。”

拿着我的判决， 在我的法庭上对抗原告？ 这样戏剧化的场面， 我还是第一次

遇到。 审判台上全神贯注的我， 思绪电光石火， 回到 2022 年。

5元的笔要赔8000元？

开了近三十年的烟杂店， 林老

伯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竟会因为店

里 5 元一支的盲盒笔， 被带到了法

院被告席上。

这一年， 同样感到“意外” 的

还有我。 2022 年， 随着上海法院

知产审判由集中管辖调整为属地管

辖， 每个基层法院均设立了知产审

判团队， 我从侵权审判进入全新领

域， 感受到知产的森严壁垒。

基层法院知产案件审理存在两

个极端， 要么是身经百战的双方律

师行云流水般唇枪舌战， 要么是紧

张惶惶的被告竹筒倒豆子讲故事，

几乎没有中间地带。 由女儿搀扶进

来的林老伯， 属于后者， 法庭应对

随意而无序。

我在庭前已经仔细阅卷， 案情

比较简单： 原告某动漫公司是全国

首批百家动漫企业， 在第 16 类文

具商品上先后注册了多个“叶罗

丽” 商标， 又以核心原创品牌“叶

罗丽” 为中心， 形成了全产业链，

后开发出“叶罗丽” 盲盒笔上市售

卖， 售价 9.90 元。 2021 年， 原告

调查发现， 被告林老伯未经授权许

可， 在店铺中销售包装上印有“叶

罗丽” 商标的盲盒笔， 于是起诉林

老伯赔偿经济损失 2.5 万元及维权

成本 5000 元。 在庭前的电话联系

中， 林老伯表达了强烈的调解意

愿。 案件应该能调解， 结合案件标

的， 我做了一个轻松预判。

“低于 8000 元， 不调。” 原告

律师一口价， 没有回旋余地。

“8000！ ” 林老伯激动了，

“你们第一次来店里， 开口就是要

8000， 我们吓坏了。 我们不是故意

冒犯你们的， 我们不知道‘叶罗

丽’ 是商标啊。 司法局和市场监督

管理局告诉我们相关法律规定后，

我们回来就销毁了这些笔。”

构成合法来源抗辩吗？

案件进入正式审理。 我了解到

更多情况： 林老伯的烟杂店是家中

一间临街的小卧室改建而成， 面积

10.44 平方米， 由于对着一所小学，

林老伯又年事已高， 近两年来开始

转型售卖文具和玩具， 且只在放学

时段卖一两个小时。

2021 年 9 月， 林老伯在批发

市场进货时看到涉案盲盒笔， 于是

进了一盒， 共 36 支， 批发价一支

2.30 元。 林老伯把笔放在店里“五

元区” 销售， 卖了快一半。

经过庭审可以认定， 林老伯销

售的盲盒笔确实侵犯了原告商标专

用权。 但相关法律规定， 销售不知

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

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

明提供者的， 不承担赔偿责任。 林

老伯的情形是否属于合法来源呢？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 林老伯主

动提供了进货的批发商， 是位于某

批发市场的一家文具店。 同时， 提

交了九张单据， 这些单据形式多

样， 有打印小票形式， 也有手填式

或打印式清单， 买卖商品基本为

10 元以下文具。

原告认为， 林老伯提供的单据

没有公章， 且在网络上并未查到某

文具店的商家信息， 所以不认可林

老伯证据的真实性。

“法庭之上， 只有证据， 没有

事实。” 这句法谚以绝对的语气道

出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核心地位。

而庭审， 则是举证与质证较量的舞

台。 原告律师给出精准的反击。 林

老伯无奈地说： “批发商给买方提

供的是收据。”

“有微信或者支付宝的转账记

录吗？” 我提示。

“我年纪大，不会使用这些，都

是现金支付。 ” 林老伯的声音更低

了， 但又燃起希望，“我女儿可以带

原告律师去批发市场找这个店铺。”

本案中， 林老伯的证据不属于

法律认定合法取得的规范性文件， 如

果文具店作为证人到庭接受双方质

证， 可以补强林老伯证据的证明力。

“我们只能带着原告律师去批发

市场……” 林老伯反复地说着。

举证责任是“民事诉讼的脊梁”，

如果林老伯不能证明合法取得涉案侵

权商品， 恐怕要承担赔偿责任了。

依托机制求教“外脑”

根据日常经验， 在小商品批发市

场， 存在商品种类繁多、 货源丰富、

数量庞大、 流通成本低、 流通效率高

等特点， 导致相关交易欠缺规范性、

严谨性。 如果就此否定这些证据， 会

不会沦入机械司法的窠臼？ 我和助理

在网上搜索相关判决和文章， 但在证

据认定上还是所获甚少。 怎么办？

当时， 上海法院正积极推进与法

学院校的合作交流，为响应上级号召，

院里聘任了一批知产领域的法学专

家，充分发挥“外脑”“智库”作用，强化

辖区内知产保护。 我为什么不运用这

一机制，解决我的审判疑难呢？

于是， 我大胆向华东政法大学王

迁教授请教。 王迁教授非常认真地给

出意见： 合法来源抗辩实质是无过错

抗辩， 反映的是过错责任， 应该依照

民法原理判断销售者有无尽到合理注

意义务； 合理注意义务的程度应当根

据具体情况而定， 与行业、 商品的

价格、 交易渠道、 交易习惯、 销售

者的规模和专业程度等因素密切相

关， 必须进行个案判断。

在王迁教授的指导下， 我在判

决书中详细分析了被告构成合法来

源抗辩的理由。

找到那块“砖石”

由于这是我的第一份知产判决，

我心里七上八下， 反复审视这个案

件。 高尔斯华绥说过： “法律就是

一座雄伟的大厦……它的每一块砖

石都垒在另一块砖石上。” 这个案件

是一块一块砖石垒起的吗？ 在法律

上， 专家为我把关了。 那么， 在事

实上， 我做扎实了吗？ 这个案件，

发票没有、 转账记录没有、 批发商

在网络上搜索不到， 而我的合法来

源认定是建立在批发商和交易真实

存在的基础之上！ 对， 我还差一步，

我要去垒起我的砖石。

我带着助理和原告律师以及林

老伯的女儿，来到了林老伯所说的批

发市场，走上三楼，果然，正是林老伯

在法庭上提到多遍的文具店。 我的砖

石在这里！ 该文具店还告诉我们：原

告已与涉案侵权商品的生产商达成

了 13 万元的和解协议， 协议已履行

完毕。 至此，一切尘埃落定。

原告律师在一旁由衷地说 ：

“郭法官， 你为这么小的案子到现场

调查， 赞！”

向过度维权说“不”

盲盒笔案件不是个例。 基层知产

审判中， 存在大量过度商业维权案

件，这些案件存在这样的特点：原告

起诉模式已经程式化， 案件层层分

包，取证、出庭各有其人，流水线作

业； 被告多为个体工商户或个人，不

懂法也怕麻烦；案件基本和解撤诉结

案，和解金额远超被告获利。 这样的

维权模式不仅挤占司法资源, 而且污

染了权利保护的碧海蓝天。 在这样的

考虑下，我在判决中不仅驳回了原告

关于经济损失的请求，对于其维权成

本我也不予支持。 原告平生第一次遭

遇滑铁卢，对判决全面上诉。

等待的过程是难捱的。 等待中，

最高法一份判决向过度维权明明白

白宣示态度：权利人应注重打击侵权

源头，重点通过起诉制造者以有效维

权， 而不宜仅选择小微零售商为被

告；人民法院在保障当事人正当行使

权利的同时，也必须对权利的行使依

法予以引导，以保障有限的司法资源

能为权利人提供必要且充分的司法

救济。

2024 年 1 月， 案件的二审判决

来了———维持原判！ 同时， 我也收

获了知产审判中当事人送来的的第

一面锦旗。

思绪收回到法庭上。 看着眼前这

个认真读着判决、捍卫自己权利的被

告，许多的片段升浮：我和助理冒雨

去取证、 法院设立知产审判专家智

库、 各级法院谨慎审理果断下判、最

高法院设立案例库……这里的每一

个事件都有意义，看似是单一孤立的

存在，但百川归海，终成涓滴。 为知识

产权提供高质量司法保护，值得每一

个法律人一环扣一环、共同努力！

（主审法官： 郭芬， 静安区人民

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

□ 郭芬

小小盲盒笔

勾勒风起云涌


